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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核查范围安排  

 1.  一项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凡能提供一种鼓励各缔约国遵守其义务

的框架时，其作为国家和国际安全保障的价值即得到加强。全面、独立和客观核查

遵守情况的能力，即便是对缔约国的意图不信任或担忧的情况下，也能提高对协议

正在实现其目标的信赖。因此，一种有效的核查机制是任何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

军协议的重要内容。  

 2.  一种核查机制的特征除其他外，取决于协议的范围。本文探讨了一项裂变

材料禁产条约 (禁产条约)中核查与范围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考虑到了一项禁产条约

的核查制度必须平衡某些技术、资金、法律和政治考量。  

 3.  本文设想一项禁产条约至少在其初期阶段需立足于原子能机构为履行其授权

核查与该机构定有保障协议的国家中核材料而使用的现有核查手段。具体说，一项禁

产条约应规定使用目前立足原子能机构的《不扩散条约》保障制度作为基础，证明《不

扩散条约》中的非核武器国家遵守了条约。为了制定一种无歧视的禁产条约，该条约

应当采用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或其中可适用的内容，用于目前没有采用它的国家，

即《不扩散条约》中的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如果谈判中同意这样

做的话，也可以考虑超出目前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的其他核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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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禁产条约限制的材料 

 4.  原子能机构将“未受辐射的直接使用材料”界定为无须变换或进一步浓缩

可直接用于制造核爆炸装置的核材料，包括钸 238 含量不到 80%的未受辐射的钸、

同位素铀 235 和铀 233 浓缩到 20%或 20%以上的铀。该定义可恰恰用于禁产条约，

因为它涵盖了最有可能用于制造爆炸装置的材料。它将确保禁止为核武器或其他核

爆炸装置用途生产这类材料对于无核武器国家、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条约》非缔

约国来说，将一视同仁。  

 5.  虽然其他材料，例如被分离的镅和镎也可以受禁产条约的限制，但这需要

另外考虑核查办法。原子能机构研究了镅和镎造成的挑战并决定目前不需要防止转

用的保障，但该问题应当继续受到原子能机构的监视。为了使禁产条约的核查机制

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标准和定义相互协调，最好是模仿原子能机构有关这类材料的

自愿报告，但有一项理解是，如果因技术进展或其他发展而有需要的话，对待这类

材料的做法今后可以改变。  

 6.  因此，就本文而言，凡提到裂变材料，即应作为等同于提到以上所解释的

原子能机构“未受辐射的直接使用材料”的定义。  

二、核  查 

 7.  一项禁产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终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

裂变材料。无核武器国家已经存在对这类活动的禁止。而其遵守情况受到原子能机

构依据全面保障协议和附加议定书作出的核查。  

 8.  原子能机构对无核武器国家采用保障的核查制度目的在于使原子能机构能

够就一国宣布的全部核材料为和平利用和该国不存在未经宣布的核材料和活动下

结论。当该国加入附加议定书时，原子能机构下后一结论的能力即得到极大的加强。

因此，全面执行这一保障制度将使原子能机构足以对一无核武器国家保证没有背离

宣布的使用和没有未经宣布的活动从而遵守了禁产条约作出年度判定。目前不具有

效的全面保障协议和附加议定书的无核武器国家须采用上述标准，以便核查其是否

全面遵守了一项禁产条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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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对于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来说，原则上核查安排的目标

是相同的：没有将裂变材料转用于武器计划，也没有为此种目的未经宣布生产这种

材料。在这方面，设想基本着眼点放在生产设施上。一方面鼓励在这些国家采用相

关的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采取替代核查措施，吸取谈判和执

行其他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和倡议所取得的经验(例如《中导条约》、《限

武条约》、《裁武条约》和《三边倡议》。可通过多边、双边或国家技术手段从事

这类核查措施，而由这类活动得出的核查结论可与禁产条约所有缔约国分享。  

 10.  为此，一项禁产条约的核查制度应包括对所有缔约国遵守其基于条约的承

诺――不再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具备高度信任的措施。该核

查系统应至少在初期包括现有的核查技能和技术，以便立足于已经运作而且国家高

度信赖的措施。奉行上述核查规定，除了能解决缔约国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之外，还

具有压缩核查条约的相关开支的附带好处。该制度可进一步得到提高透明度的其他

建立信任措施的补充。达此目的的一种途径是所有国家同意采用附加议定书中所载

的措施。  

三、如何对待现有的库存裂变材料 

 11.  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在一项禁产条约生效时，可能拥有

用于爆炸或者用于非爆炸用途的未加保障的库存裂变材料，而这些材料可能不受规

定的约束。然而，这些国家现有的库存裂变材料以及为非爆炸用途生产的新的裂变

材料可能构成被转用的危险，因而损害核不扩散(因出口或被盗窃)和核裁军(为部分

国家提供了可用于生产新的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数量)。有鉴于这种危险，应当解决这

类库存。  

 12.  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的一个目标应当是采取一种补充禁

止生产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宣布其裂变材料的库存量，尽最大可能接受采用核查条

款，确保超出军事需要的裂变材料接受国际管制，并努力确保将全部裂变材料库存

减少到最低限度。  

 13.  部分核武器国家已经将其认为超出国家安全需要的裂变材料置于国际保

障之下。加拿大业已在 CD/1578 和 CD/1770 号文件中介绍了如何将宣布的多余裂变

材料与一项禁产条约作平行处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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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对待非爆炸用裂变材料 

 14.  在谈判一项禁产条约时必须考虑到非武器所用裂变材料。应当承认，尽管

为此种用途的生产增加了转用于武器的危险，并且增加了一项禁产条约核查制度的

潜在复杂程度和成本，而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早已处理了这种设想的情况 (例如

《全面保障协议》INFCIRC/153 中的某些段落)。为军事非爆炸用途生产裂变材料，

例如舰船驱动和为民用生产，例如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可能为一项禁产条约所允许。

可将一种类似于现有全面保障协议中的机制纳入禁产条约的核查系统，以便允许国

家同核查机构就允许为非爆炸用途生产裂变材料作出安排，同时确保生产的意图符

合条约的目的。  

五、结  论 

 15.  利用现有的原子能机构定义，将现有的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制度中的内容

扩大或改编适用于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并探讨针对现有库存量

和宣布的多余裂变材料的补充措施，应有可能制定一套技术上、资金上、法律上和

政治上切实有效的核查措施。将这样一套核查工具纳入禁产条约将有助于缔约国彼

此间建立对条约达到其目的的信任。  

 

--  --  --  --  -- 


